
新颖性

一、不具备新颖性

（一）独权（和从权）相对于现有技术不具有新颖性

1. 独权（8 分）

（1）新颖性定义：没分数。

《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

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2）时间对比——现有技术：2 分。

对比文件 1 的公开日是 年 月 日，早于本申请的申请日 年 月 日，

可作为本申请的现有技术。

（3）特征对比：2 分。

对比文件 1 公开了 主题名称 ，该 主题名称 包括 （按权利要求的顺

序一一比对，复制对比文件的内容），（相当于权利要求 1 中的···）（···是权利要求 1 中某

个特征的下位概念） 。

（4）四个相同：2 分。

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1 公开了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且两

者的技术领域、技术方案、解决的技术问题，取得的（或预期的）技术效果相同。

（5）引法条：2 分。

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

2. 从权（最多 4 分）

（1）附加技术特征对比：2 分

权利要求 2 是权利要求 1 的从属权利要求，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其附加技术特

征： 。

（2）引法条：2 分

因此，当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时，该从属权利要求也不具备新颖性，不符

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

（二）独权相对于抵触申请不具有新颖性

（1）新颖性定义：没分

《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

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2）时间对比——申请在先公开在后：2 分（“抵触申请”4 个字写在这，扣分）

该发明专利申请的申请日为 年 月 日，对比文件 1 的申请日为 年 月

日，授权公告日为 年 月 日。对比文件 1 的申请日早于该发明专利申请的申请日，

其授权公告日晚于该申请的申请日。因此，对比文件 1 属于申请在先、公开在后的专利文献，

可以用来评述新颖性。

（3）特征对比：2 分

对比文件 1 公开了 主题名称 ，该 主题名称 包括 （按权利要求的顺

序复制对比文件的内容），（相当于权利要求 1 中的···）（···是权利要求 1 中某个特征的下

位概念） 。

（4）四个相同——抵触申请：2 分

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1 公开了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且两

者的技术领域、技术方案、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取得的技术问题相同，对比文件 1 构成了本发



明专利的抵触申请。

（5）引法条：2 分

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备新颖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二、具备新颖性

（一）简述——适合撰写权利要求后回答问题

1.独权（2*N 分：每个对比文件 2 分）

（1）没有公开的技术特征

本申请公开了 主题名称 ，对比文件 N 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 中的 这一技术特

征。

（2）引法条

因此，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具有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

定。

2. 从权（2 分）

权利要求 2-4 是对独立权利要求 1 的进一步限定，由于独立权利要求 1 具备新颖性，因

而其从属权利要求也具备新颖性。

（二）详述——修改后的权利要求，适合答复审查意见、无效答辩意见

——每个对比文件要一一论述

1.独权

（1）公开的技术特征

本申请公开了 主题名称 ，对比文件 N 公开了 主题名称 ，该 主题名称 包

括 （按权利要求的顺序一一比对，复制对比文件的内容），（相当于权利要求 1 中的···）

（···是权利要求 1 中某个特征的下位概念） 。

（2）没有公开的技术特征

但是，对比文件 N 没有公开权利要求 1中的 这一技术特征。

（3）引法条

因此，修改后的独立权利要求 1 具备新颖性，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

3. 从权（2 分）

权利要求 2-4 是对独立权利要求 1 的进一步限定，由于独立权利要求 1 具备新颖性，因

而其从属权利要求也具备新颖性。



创造性

一、不具备创造性（18 - 20 分）

——题型：新申请的权利要求分析、无效请求书撰写、无效请求分析

（一）独权 1 无创、从权 2 无创

——少见，只有 2016 年

1. 独权 1 无创

（1）创造性定义：没分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

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2）时间对比——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 1、2 的授权公告日均早于本发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属于现有技术，可

以用来评价本发明权利要求的创造性。

（3）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 1
——技术领域、技术问题、技术特征（领域优先）

对比文件 1 与本申请的技术领域相同，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相近，且公开本发明的技

术特征最多，因此对比文件 1 是本发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4）第一次特征对比

——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技术特征和没有公开的技术特征

对比文件 1 公开了 主题名称 ，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 ，但没有公

开 。

（5）区别技术特征和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

独立权利要求 1 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相对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为 A 。由

此可知，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B 。

（6）第二次特征对比

——对比文件 2 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且作用相同

对比文件 2 公开了 主题名称 ，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 。由此可见，

对比文件 2 公开了上述区别技术特征，且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2 中所起的作用与其

在本发明中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是用于 。

（7）技术启示

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2 给出了将上述区别技术特征应用到对比文件 1 中已解决上述技术

问题的技术启示，

（8）显而易见

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将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相结合得到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

案是显而易见的。

（9）没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因此，权利要求 1 没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10）引法条：无创

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2. 从权 2 无创

（1）从权 2 的附加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要求 2 的附加技术特征进一步限定了 “ ” 。

（2）对比文件 2 公开的技术特征

对比文件 2 公开了 ，



（3）作用相同

上述技术特征在对比文件 2 中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权利要求 2 中所起的作用相同，都是用

于 。

（4）引法条：在独权 1 无创的情况下，从权 2 无创

因此，在其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的结合也不具备创造性。

（二）权 1 因现有技术无新、权 2 无创

——与（一）的唯一区别：第一次特征对比

（4）第一次特征对比——权 1 无新时已经具体论述

对比文件 1 公开了权利要求 1 的全部技术内容。

（三）权 1 因抵触申请无新、权 2 无创

先评述权 1 没有创造性，在权 1 没有创造性的基础上再评述从权 2 没有创造性（按照第

1 种情况评述从权无创）。

二、具备创造性

（一）区别特征未公开（6-8 分）

1.独权

（1）创造性定义：没分

（2）时间对比——现有技术

（3）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 1
（4）区别技术特征和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5）对比文件 1 没有解决问题，也不存在启示

对比文件 1 没有解决上述技术问题，也不存在应用 （上述区别特征） 的技术手

段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任何启示。

（6）对比文件 2 也不存在任何启示

对比文件 2 中也不存在应用本发明所述技术手段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任何启示。

（7）非显而易见——（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因此，独立权利要求 1 所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非显而易见的，就有（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

（8）有益的技术效果——（显著的）进步

此外，本发明采用 的技术手段， （作用） ，获得了有益的技术效果，

具有（显著的）进步。

（9）引法条

综上所述，独立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或对比文件 2 或其结合具有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和显著的进步，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2. 从权

在独立权利要求 1 具备创造性的情况下，其从属权利要求 2-4 也必然存在创造性。

（二）区别特征公开，但作用不同（18-20 分）

（1）创造性定义：没分

《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创造性，是指相对于现有技术，该发明具有实质性特

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2）时间对比——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的授权公告日均早于本发明的申请日，构成了本发明的现有技

术，可以用来评述权利要求 1 的创造性。

（3）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对比文件 1



对比文件 1 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相同、解决的技术问题相近且公开本发明的技术特征最

多，是本发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4）第一次特征对比：对比文件 1 公开的、没公开的特征

对比文件 1 公开了 （主题名称） ，并具体公开了以下技术特征 ，但是没

有公开权利要求 1 中的 。

（5）区别技术特征和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相比，其区别技术特征在于 A 。由此可知，权利要求 1 实

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B 。

（6）第二次特征对比

——对比文件 2 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但是作用不同

对比文件 2 公开了 ，虽然对比文件 2 公开了 （上述区别特征 A） ，但是由

对比文件 2 的说明书第 段第 行至第 段第 行可知， A 在对比文件 2 中所

起的作用为 ，而由本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第 段第 行至第 段第 行可知，

A 在本发明独立权利要求 1 中所起的作用为 。由此可知， 在对比文件 2 中所起的

作用与其在本发明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

（7）未给出技术启示

因此，当本领域的技术人员看到对比文件 2 时，不可能很容易地就想到利用 A 这一

技术手段来解决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问题 B，也就是说对比文件 2 为给出应用上述

区别特征 A 来解决本发明技术问题的启示，

（8）非显而易见——（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因而由这两份对比文件得到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非显而

易见的，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

（9）有益的技术效果——（显著的）进步

此外，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相对于这两份对比文件来说，能够带来 的有益效果，

因而权利要求 1 相对于这两份对比文件具有（显著的）进步。

（10）引法条：创造性

综上所述，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的结合具备创造性，符合《专利

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独权缺必特

一、三种原因

（1）缺部件连接关系

（2）缺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部件，部件属于现有技术

（3）缺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部件，部件属于能为发明带来新颖性、创造性的特征。

二、模板

（1）法条：R20.2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独立权利要求应当从整体上反映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记载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2）不符合，原因如下

目前本发明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 1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

原因如下：

（3）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

（4）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手段

根据说明书的记载，通过 技术手段 解决了 技术问题。

（5）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因此， 是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6）未记载

而目前申请文件的独立权利要求 1 未记载上述必要技术特征，

（7）引法条

所以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第 2 款的规定。

不清楚

一、三种原因

（1）缺乏引用基础

（2）主题名称不一致（最好引用 R22.1 从属权利要求的撰写规定）

（3）“最好是”、“例如”

二、模板

1.缺乏引用基础

（1）法条：A26.4：没分

《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

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2）从权的附加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要求 2 进一步限定了 “” ，

（3）其引用的权利要求没有出现

但是，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1 中并没有出现 “” ，

（4）保护范围不清楚

从而导致权利要求2引用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缺乏引用基础，导致其保护范围不清楚，

（5）引法条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2. “最好是”、“例如”

（1）法条：A26.4：没分



《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规定，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

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2）从权的附加技术特征

从属权利权利要求 2 进一步限定了“ ”，

（3）“最好是”“例如”连接上、下位概念

“最好是”“例如”连接着一个上位概念和一个下位概念，导致在一项权利要求中限定

出两个不同的保护范围，

（4）保护范围不清楚（落脚点）

使得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不清楚，

（5）引法条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主题名称不一致（形式缺陷）

（1）法条：R22.1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第 1 款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从属权利要求应当包括

引用部分和限定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撰写：（一）写明所引用的权利要求的编号及其主题名

称：（二）限定部分：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附加的技术特征。

（2）从权的主题名称

（3）引用的权利要求的主题名称

（4）不一致

目前撰写的从属权利要求 2 的主题名称 与其引用的权利要去 1 的主题名称

不一致，

（5）引法条

因此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第 1 款的规定。

得不到说明书的支持（10 分，失分率高）

一、判断要点

——在权利要求概括的范围内找不能解决技术问题的反例

二、模板

（1）法条：A26.4
《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

专利保护的范围。

（2）不符合规定

权利要求 2 没有以说明书为依据，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2 款的规定。

（3）说明书记载的技术手段中限定的某种必须条件

根据该专利说明书记载的内容可知，为了解决 的技术问题，采取了 技术手段

（强调某种特定条件）

（4）权利要求 2 没有限定上述条件

权利要求 2 限定了 ，但未进一步限定 上述条件 ，

（5）权 2 的技术方案涵盖了无法解决技术问题的情形

权利要求 2 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涵盖了 反例 这种无法解决技术问题的情形，

（6）引法条（落脚点：概括了较宽的保护范围）

因此，权利要求 2 在说明书公开内容的基础上概括了一个较宽的保护范围，得不到说明

书的支持，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不是技术方案（4 分）

（1）法条：A2.2/A2.3
《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规定，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

方案。

《专利法》第 2 条第 3 款规定，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

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2）不符合规定，原因如下：

（目前撰写的）权利要求 2 不符合上述规定，原因如下：

（3）（就题分析）权 2 的主题，该主题不涉及 ，仅涉及

权利要求 2 希望保护一种 主题名称 ，该 主题 不涉及 例产品的构造 ，仅涉及

例：广告创意和广告内容的表达 ，

（4）特征、手段、问题、效果

其特征不是技术特征，未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取得技术效果，

（5）不构成技术方案（落脚点）

因而不能构成技术方案，

（6）引法条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3 款的规定。

不授予专利权的主题（4 分）

（1）法条：A25
《专利法》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一）科学发现；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

（五）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六）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2）权 2 要求保护的主题，属于 A25 中的某一种

权利要求 2 要求保护一种 主题名称 ， 简单分析 ，属于 （一）至（六）任一项 ，

简答分析：

（一）科学发现：是对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变化过程/及其特性和规律的揭示，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是人的思维运动，它源于人的思维，经过推理、分析和

判断产生抽象的结果

（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以，有生命的人体/动物体为直接实施对象，进行识

别、确定或者消除病因或病灶的过程，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动物和植物是有生命的物体，

（五）用原子核变化方法获得的物质：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该方法所获得物质关系到国

家的经济、国防、科研和公共生活的重大利益，不宜为单位或私人垄断，

（3）引法条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权利要求的撰写

分案申请

一、套路

解决几个技术问题，至少分几个案子

二、两种原因

1. 并列发明点

2. 并列实施例无法概括

三、模板（8-10 分）

（1）交底材料 1 中涉及的第一个技术方案（或第一份专利申请文件的独立要求 1）相对于

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 ”，从而解决了 的技术问题。（1 分）

（2）交底材料中涉及的第二个技术方案（或第二份专利申请文件的独立要求 1）相对于现

有技术做出贡献的技术特征为“ ”，从而解决了 的技术问题。（1 分）

（3）由此可见，两个技术方案（或两个独立权利要求）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技术特征既

不相同，也不相应，彼此之间在技术上也无相互关联，

（4）从而两个技术方案之间（或两个独立权利要求之间）并不包含相同或相应的特定技术

特征，（2 分）

（5）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2 分）

（6）彼此之间不具备单一性，因此应当分别作为两件专利申请提出。（2 分）

权利要求的概括

一、套路

——多个实施例概括

1. 功能性概括

（1）具有 功能的装置/部件/结构

例如，

（2）能够 （只写功能）

例如，上盖能够相对于盖体转动，以打开和盖合窗口。

2. 上位概括

（3）用部件的上位名称代替具体部件

例如，“若干个冰块包或蓄冷剂包”概括为“冷源”

（4）省略具体结构

例如，“通过竖直转轴连接”和“通过水平转轴连接”概括为“通过转轴连接”



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

一、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组成

1. 通知书正文一般只给出实质性缺陷，要求考生自行发现形式缺陷

2. 实质性缺陷包括：

（1）无新：A22.2
（2）无创： A22.3
（3）不支持：A26.4
（4）缺必特：R20.2
（5）不清楚：A26.4
（6）属于智力活动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A25
（7）不是技术方案：A3
3. 形式缺陷包括：

（1）主题名称不一致：R22.1
（2）非择一引用：R22.2
（3）多项引多项：R22.2
（R22.2）从属权利要求只能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引用两项以上权利要求的多项从属

权利要求只能以择以方式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并不得作为被另一项多项从属权利要求引用

的基础，即在后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不得引用在前的多项从属权利要求。

二、修改权利要求时注意的问题

1. R51.3：针对通知书指出的缺陷进行修改

2. A33：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3. 形式缺陷，无论通知书是否指出，都要修改。

三、意见陈述书的撰写

（一）起始段（可能有格式分：2分）

尊敬的国家知识产权局：

本意见陈述书是对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年 月 日就申请号为 的发明专利申

请发出的第一审查意见通知书的答复。申请人仔细研读了审查意见通知书的意见，针对该意

见指出的问题，对申请文件作出了修改并陈述意见如下：

（二）修改说明

1. 针对哪个缺陷进行的修改

针对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指出的权利要求 1 缺陷 的审查意见

2. 怎样进行的修改

对独立权利要求 1 进行了修改，（例）将原权利要求 1 的全部技术特征写入修改后的权

利要求 1 的前序部分，并在其特征部分加入了以下技术特征： 。

3. 修改的依据

该修改的依据来自于原说明书 第二种实施方式和第三种实施方式，说明书最后一段以

及附图 3 。

每个缺陷按照 1、2、3 的步骤一一说明

（自行修改形式缺陷）针对原申请文本所存在的从属权利要求引用部分的主题名称不符

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从属权利要求 4 的主题名称进行了修改，

使其与所引用的权利要求 1 的主题名称一致。//
4. 引法条：A33 和 R51.3
上述修改没有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且是针对审查意见通知书指出的

缺陷或者是针对申请文件本身存在的缺陷进行的修改，因而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

（三）针对通知书指出的实质性缺陷陈述意见

——重点分析和论述修改后的专利申请文件如何克服了通知书中指出的缺陷。

（四）结尾段

专利代理人或申请人认为，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已经完全克服了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

中指出的缺陷，并克服了其他一些形式缺陷，符合《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和《专利

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如果在继续审查过程中认为本申请还存在其他形式缺陷，敬请联系

本代理人，专利代理人和申请人将尽力作出配合。

专利代理人：×××

年 月 日



无效宣告请求书的撰写

一、法条

1. A45
《专利法》第 45 条规定，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单位或

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权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专利复审委宣告该专利无效。

2. R65.1
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5 条第 1 款的规定，提出无效宣告请求时，应当提交无效

宣告请求书和必要的证据。无效请求书应当结合提交的所有证据，具体说明无效宣告请求的

理由，并指明每项理由所依据的证据。

二、解题步骤

1. 证据核实

（1）优先权的核实

（2）时间上：现有技术 / 申请在先公开（公告）在后

（3）内容上：是否抵触申请（四相同，主要是技术方案实质相同）

不构成抵触申请的对比文件不能作为证据

三、撰写格式

1. 起始部分

请求人 根据《专利法》第 45 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5 条的规定，针对专利权

人 的专利号为 、名称为“ ”的发明/实用新型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该专利的申

请日为 年 月 日，优先权日为 年 月 日。

请求人认为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 条第 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条第

款的规定，请求专利复审委员宣告本发明/实用新型全部（或者权利要求××）无效。请求

人提供如下的证据：

2. 正文部分

具体论述无效理由

3. 结论部分

综上所述，本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 条第 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条第 款

的规定，请求专利复审委员宣告本发明/实用新型全部（或者权利要求××）无效。



针对无效宣告请求书的意见陈述书

一、法条和套路

（一）法条

1. R65.2：无效理由

2. A33：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3. R69
在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过程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专利权人可以修改其权利要求书，

但是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

（二）套路

1. 证据必须核实

（1）证据提交的时间

①首次提交——提出无效请求之日提交的证据

②补充的理由或者证据——是否在提出无效请求之日起 1 个月内

（2）优先权问题

①给优先权文件的，需要核实优先权

——优先权期限——相同主题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四相同）

②只给了优先权日，没有给出优先权文件，需要假设、分类讨论

（对比文件的优先权日在涉案专利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以前）

——假设优先权成立，享有优先权，则申请在先、公开/公告在后

——假设优先权不成立，对比文件变成申请日后申请的文件，作废

（3）证据的时间和内容

①现有技术

②申请在先、公开在后—（内容）—抵触申请——评新

—（内容）—非抵触申请——证据作废

2. 理由绝对有问题

3. 修改仅限于权利要求书

二、对专利文件的修改

1. 修改原则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文件的修改仅限于权利要求书，

其原则是：

（1）不得改变原权利要求书的主题名称；

（2）与授权的权利要求相比，不得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R69）
（3）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A33）]
（4）一般不得增加未包含在授权的权利要求书中的技术特征。

2. 修改方式

在满足上述修改原则的前提下，修改权利要求书的具体方式一般限于权利要求的删除、

技术方案的删除、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明显错误的修正。

（1）权利要求的删除是指从权利要求书中去掉某项或者某些项权利要求，例如独立权利要

求或者从属权利要求。

（2）技术方案的删除是指从同一权利要求中并列的两种以上技术方案中删除一种或者一种

以上技术方案。

（3）权利要求的进一步限定是指在权利要求中补入其他权利要求中记载的一个或者多个技

术特征，以缩小保护范围。

3. 修改方式的限制



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审查决定之前，专利权人可以删除权利要求或者权利要求中包括

的技术方案。仅在下列三种情形的答复期限内，专利权人可以以删除以外的方式修改权利要

求书：

（1）针对无效宣告请求书。

（2）针对请求人增加的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补充的证据。

（3）针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引入的请求人未提及的无效宣告理由或者证据。

三、针对无效请求书的意见陈述书的撰写

（一）起始段——写明涉案专利

尊敬的专利复审委员会：

本意见陈述书是针对请求人 于 年 月 日对专利权人 的发明/实用新型专

利 名称 、专利号： 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书做出的答复，该专利的申请号为 、申

请日为 、优先权日为 、授权公告号为 、授权公告日为 。现对无效宣告请求

人所提出的请求宣告本专利无效的理由和证据进行答辩，具体答辩意见如下：

（二）分析无效理由和证据提交时间

1. 理由——确定无效理由是否为 R65.2 规定的无效理由，如不是，采用如下语段：

无效宣告请求书中对本专利提出了 个无效宣告理由，其中理由 理由的内容 ，不

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5 条第 2 款规定的无效宣告理由，专利权人请求专利复审委员

会对该无效宣告理由不予考虑。

2. 证据提交时间——确定证据提出时间是否符合规定，不符合，采用如下语段：

请求人于 年 月 日提出了对本实用新型/发明的无效请求，于 年 月 日提

交了补充理由和证据 ，已经超出了其提出无效请求之日起 1 个月的举证期限，专利权人

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此无效宣告理由和证据 都不予考虑。

（三）无效宣告理由的评述——若无效宣告理由评述存在缺陷，采用如下语段

1. 新颖性

（1）Case 1：证据的公开时间有问题，不构成现有技术/抵触申请

证据 的公开日为 ，晚于本专利的申请日，因此证据不能构成专利的现有技术，

该证据也不是本专利的抵触申请，所以不能用于评述权利要求 的新颖性，无效宣告理由

不成立。

（2）Case 2：证据没有公开权利要求的全部技术特征

（具备新颖性的论述+无效宣告理由 不成立）

本专利的权利要求 公开了一种 主题名称 ，证据 具体公开了 ，但是证据 没

有具体公开 ，因此权利要求 的技术方案与证据 的技术方案实质上不相同，因此权利

要求 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无效宣告理由 不成立。

（3）Case 3：证据或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认定错误

本专利的权利要求 公开了一种 主题名称 ，证据 具体公开了 ，证据中的技术

特征 与本专利中的 不相同，其二者的关系是 ，因此权利要求 的技术方案与证

据 的技术方案实质上不相同，因此权利要求 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

性，无效宣告理由 不成立。

（4）Case 4：新颖性评述没有采用单独对比原则

无效宣告请求书中采用了证据 与公知常识/证据 的结合来评价权利要求的 新颖性，

不符合新颖性评述的单独对比原则，因此无效宣告理由 不成立。

2. 创造性

（1）Case 1：证据的公开时间有问题，不构成现有技术

证据 的公开日为 ，晚于本专利的申请日，因此证据不构成专利的现有技术，所



以不能用于评述权利要求 的创造性，无效宣告理由 不成立。

（2）Case2：相对于证据具备创造性

（具备创造性的论述 + 无效宣告理由 不成立）

（四）修改说明

专利权人仔细研究了无效请求人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和相关证据后，决定对权利要求进

行修改， （阐述修改方案） ，修改后的权利要求没有超出原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记载的

内容，也没有扩大原专利的保护范围，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9
条第 1 款的规定。修改后的权利要求如下：

（修改方案的阐述举例：删除权利要求 2，将权利要求 3 中的技术特征 补入权利要

求 1 中，对权利要求 1 作进一步限定。）

（五）修改后的权利要求书的论述

（与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具备新颖性、创造性等）

（六）结尾段

（1）综上所述，本专利符合《专利法》第 条第 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条第 款

的规定，请求人的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依法维持本专利有效。

（2）综上所述，专利权人认为本专利修改后的权利要求 至 符合《专利法》第 条

第 款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条第 款的规定，请求人的无效宣告理由不成立，请求专

利复审委员在修改的权利要求书的基础上维持本专利有效。


